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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之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
性及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
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SUNWAY INTERNATIONAL HOLDINGS LIMITED
新威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 58）

截至二零二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
中期業績公告

新威國際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公佈本公
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截至二零二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
審核中期業績，連同二零二三年同期之比較數字茲列如下：

簡明綜合損益表
截至二零二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四年 二零二三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收入 5 100,511 115,611
銷售成本 (83,700) (98,175)  

毛利 16,811 17,436

其他收入 118 302
其他虧損淨額 6 (9,263) (1,365)
銷售及分銷開支 (20,927) (23,347)
行政開支 (9,861) (11,880)
其他開支 (745) (73)
融資成本 7 (592) (1,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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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四年 二零二三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除稅前虧損 8 (24,459) (19,982)
所得稅抵免 9 5,360 1,061  

期間虧損 (19,099) (18,921)  

以下人士應佔期間虧損：
本公司擁有人 (13,926) (13,569)
非控股權益 (5,173) (5,352)  

(19,099) (18,921)  

每股虧損 10
基本及攤薄（港仙） (7.75) (7.56)  



– 3 –

簡明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入表
截至二零二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四年 二零二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期間虧損 (19,099) (18,921)  

其他全面虧損

其後可能重新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換算海外業務匯兌差額 (2,260) (7,725)  

期間其他全面虧損，扣除稅項 (2,260) (7,725)  

期間全面虧損總額 (21,359) (26,646)  

以下人士應佔期間全面虧損總額：
本公司擁有人 (15,643) (19,230)
非控股權益 (5,716) (7,416)  

(21,359) (26,6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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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報表
於二零二四年六月三十日

二零二四年 二零二三年
六月 

三十日
十二月

三十一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87,390 102,427
使用權資產 30,843 32,283  

118,233 134,710  

流動資產
存貨 13,045 9,688
貿易應收款項、應收票據及應收貸款 12 114,463 108,172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67,546 50,619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7,344 27,749  

202,398 196,228  

流動負債
貿易應付款項 13 45,753 81,268
應計款項及其他應付款項 93,881 63,544
合約負債 3,929 4,818
租賃負債 198 193
應付非控股權益款項 466 476
應付一名股東款項 20,677 18,677
計息借貸 18,197 15,511
應付稅項 726 6,150  

183,827 190,6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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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四年 二零二三年
六月

三十日
十二月

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流動資產淨值 18,571 5,591  

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 136,804 140,301  

非流動負債
租賃負債 1,492 1,627
計息借貸 20,997 3,000  

22,489 4,627  

資產淨值 114,315 135,674  

資本及儲備
股本 17,960 17,960
可換股票據 6,300 6,300
儲備 52,058 67,701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76,318 91,961
非控股權益 37,997 43,713  

權益總額 114,315 135,6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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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公司資料

新威國際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乃於百慕達註冊
成立之有限公司，其已發行股份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上市。本公司
之註冊辦事處及主要營業地點分別位於Clarendon House, 2 Church Street, Hamilton HM 11, 
Bermuda及香港灣仔摩理臣山道38號文華商業大廈3樓。其控股股東為富亨集團有限公司，
一間於香港註冊成立之公司及由詹世佑先生最終控制。

2. 編製基準

本集團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中期財務資料」）乃按照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
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會計準則（「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及聯交所證
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之適用披露條文編製。

除應用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及應用附註3所載於截至
二零二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與本集團有關的若干會計政策導致的其他會計政策外，
中期財務資料已根據二零二三年年度財務報表所應用的相同會計政策編製。

編製符合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的中期財務資料需要管理層作出影響政策應用及以本年
累計至今為基準的經呈報資產與負債、收入及支出的金額的判斷、估計及假設。實際
結果可能與該等估計有所出入。

中期財務資料包括簡明綜合財務報表及摘選解釋附註。附註包括對於了解本集團自二
零二三年年度財務報表以來的財務狀況及表現變動有重大影響的事件及交易的解釋。
中期財務資料及相關附註並不包括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編製的整套財務報表所需的
一切資料。

中期財務資料按歷史成本基準編製，惟按經重估金額計量之若干物業、廠房及設備（如
適用）則除外。

歷史成本通常按為換取資產所給予代價之公允值計算。

中期財務資料以港元呈列，而除另有指明外，所有價值均四捨五入至最接近千位（「千
港元」）。

本集團主要從事製造及買賣預應力高強混凝土管樁、預拌商品混凝土、灰砂磚、加氣
混凝土產品及生態混凝土產品。



– 7 –

3. 應用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於本中期期間，本集團首次應用下列香港會計師公會所頒佈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修訂本，
其於二零二四年一月一日開始的年度期間強制生效，以編製本集團的中期財務資料：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之 
修訂本

售後租回之租賃負債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之修訂本 負債分類為流動或非流動及香港詮釋第5號
（二零二零年）之相關修訂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之修訂本 附帶契諾的非流動負債
香港會計準則第7號及香港財務 
報告準則第7號之修訂本

供應商融資安排

應用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對本集團於本期間及╱或過往期間的財務狀況及財務表
現及╱或中期財務資料所載的披露資料並無重大影響。

本集團於本會計期間並無採納已頒佈惟尚未生效的任何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4. 分部資料

本集團根據執行董事（即主要營運決策人，「主要營運決策人」）審閱的報告釐定其經營
分部，以監察分部表現及於分部間作資源分配，並用於作出策略性決定。

本集團於兩個期間均設有一個可報告分部。可報告分部乃根據管理層用以作出決策的
有關本集團營運的資料劃分。

本集團就可報告分部詳情概述如下：

銷售及製造預應力高強混凝土管樁、預拌商品混凝土、蒸壓灰砂磚、加氣混凝土產品
及生態混凝土產品及相關加工收入（「預應力高強混凝土管樁及其他」）

主要營運決策人認為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8號經營分部，本集團僅有一個單一報告
及經營分部，因此並無呈列分部資料。

由於本集團於兩個期間超過90%的收入均產生自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及本集團超
過90%的非流動資產位於中國，故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8號經營分部並無呈列地區
分部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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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客戶之資料

同期貢獻本集團總收入10%以上客戶的收入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四年 二零二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客戶A 11,951 —

客戶B 11,421 —
  

除上文披露者外，於兩個期間概無其他客戶貢獻本集團收入10%或以上。

5. 收入

客戶合約收入之分拆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四年 二零二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於某一時間點確認之客戶合約收入：
銷售預應力高強混凝土管樁及其他產品 100,511 115,611  

6. 其他虧損淨額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四年 二零二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匯兌收益淨額 141 66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虧損 (8,583) (586)
法律案件之補償及費用撥備 (821) (845)  

(9,263) (1,3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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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融資成本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四年 二零二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計息借貸利息（無抵押債券除外） 406 859
無抵押債券利息 112 112
租賃負債利息 74 84  

592 1,055  

8. 除稅前虧損

除稅前虧損乃於扣除以下項目後列賬：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四年 二零二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5,197 7,202
使用權資產折舊 836 797
已售存貨成本 54,011 64,492
員工成本（包括董事酬金）：

—  薪金、花紅及津貼 11,179 14,068
—  退休福利計劃供款 1,287 1,191

12,466 15,259  

於兩個報告期內，本集團並無沒收任何退休福利計劃供款（由僱主代於有關供款悉數歸
屬前退出計劃之僱員作出）。於各報告期末，在本集團的退休福利計劃項下，概無被沒
收的供款可用於減少未來年度之應付供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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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所得稅抵免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四年 二零二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中國企業所得稅
—  過往年度超額撥備 (5,360) (1,061)  

於截至二零二四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二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香港利得稅按估計
應評稅溢利之16.5%計算。截至二零二四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二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
月，由於本集團概無任何源自香港之應評稅溢利，故並無就香港利得稅計提撥備。

中國附屬公司於截至二零二四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二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按25%
稅率繳納中國企業所得稅。

截至二零二四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二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由於本集團概無任何
源自中國之應評稅溢利，故並無就中國企業所得稅計提撥備。

10. 每股虧損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乃根據以下數據計算：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四年 二零二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虧損
就計算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而言的虧損（本公司擁有人
應佔期間虧損） (13,926) (13,569)  

千股 千股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股份數目
就計算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而言的 
加權平均普通股數目 179,600 179,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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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本公司之未償還可換股票據對兩個期間的每股基本虧損之計算具有反攤薄效應，
故於計算每股攤薄虧損時並無假設已兌換以上潛在攤薄股份。

11. 股息

截至二零二四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二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並無派付或建議派發中
期股息，董事會亦無於報告期末後建議派發任何股息。

12. 貿易應收款項、應收票據及應收貸款

於
二零二四年

六月
三十日

於
二零二三年

十二月
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來自客戶合約之貿易應收款項 171,543 165,746
減：信貸虧損撥備 (57,080) (58,258)  

貿易應收款項（扣除信貸虧損撥備） 114,463 107,488

應收票據 822 1,523
減：信貸虧損撥備 (822) (839)  

貿易應收款項及應收票據（扣除信貸虧損撥備） 114,463 108,172  

應收貸款 95,454 95,454
減：信貸虧損撥備 (95,454) (95,454)  

應收貸款（扣除信貸虧損撥備） — —  

貿易應收款項、應收票據及應收貸款總額（扣除信貸 
虧損撥備） 114,463 108,172  

於各報告期末，所有貿易應收款項及應收票據（扣除信貸虧損撥備）均以人民幣（「人民
幣」）計值。

除新客戶一般須預先付款外，本集團與其客戶之買賣條款主要以賒賬形式進行。就銷
售預應力高強混凝土管樁及其他產品所得貿易應收款項而言，信貸期一般為自發票日
期起計一至三個月，惟對若干已建立良好關係之客戶而言，信貸期可延長至六個月。
就應收貸款而言，貸款期一般為開始或重續日期起計十二個月。本集團嚴格控制其應
收款項，務求將信貸風險減至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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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二四年六月三十日，根據相關貸款協議按固定年利率8%至10%（於二零二三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8%至10%）計息之應收貸款為95,454,000港元（於二零二三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95,454,000港元）（未扣除信貸虧損撥備）。根據貸款協議╱補充協議，應收貸
款以若干非上市證券作抵押，並在適用情況下提供公司或個人擔保。然而，董事認為
強制執行抵押品（如有）甚為困難。於各報告期末，所有應收貸款均已逾期。

按發票日期或收入確認日期（以較早發生者為準）呈列，貿易應收款項及應收票據（扣除
信貸虧損撥備）之賬齡分析如下：

於
二零二四年

六月
三十日

於
二零二三年

十二月
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3個月內 39,020 75,463
4至6個月 22,057 17,920
7至12個月 38,787 14,789
12個月以上 14,599 —  

114,463 108,172  

13. 貿易應付款項

按發票日期呈列貿易應付款項之賬齡分析如下：

於
二零二四年

六月
三十日

於
二零二三年

十二月
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3個月內 22,081 28,511
4至6個月 11,331 20,993
7至12個月 9,147 18,224
12個月以上 3,194 13,540  

45,753 81,268  

本集團供應商給予之平均信貸期為一個月。於各報告期末，所有貿易應付款項均以人
民幣計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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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資產抵押

具以下賬面值的資產已被抵押，以擔保本集團之計息借貸（不包括無擔保債券）：

於
二零二四年

六月
三十日

於
二零二三年

十二月
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樓宇 47,381 51,439
廠房及機器 9,885 11,691
使用權資產 21,518 22,115  

78,784 85,245  

此外，計息借貸（不包括無抵押債券）由本集團附屬公司之一間關連公司持有之土地及
樓宇作抵押，並具有附屬公司董事所提供個人擔保及本集團之非控股權益所提供擔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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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業績及營運回顧

建築材料業務

建築材料業務包括預應力高強混凝土管樁及其他業務（「預應力高強混凝土管
樁及其他業務」）。

預應力高強混凝土管樁及其他業務

預應力高強混凝土管樁及其他業務由本公司附屬公司廣東恆佳建材股份有限
公司（「廣東恆佳」）經營，其生產廠房位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廣東省陽
江市。廣東恆佳向其位於廣東省陽江市及周邊城市之客戶銷售其產品。

預應力高強混凝土管樁及其他業務收入指預應力高強混凝土管樁、預拌商品
混凝土及磚塊之銷售額，其為本集團截至二零二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二
零二四年財政期間」）的預應力高強混凝土管樁及其他業務之收入貢獻分別約
16%、75%及9%（截至二零二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二零二三年財政期間」）：
約21%、63%及16%）。

二零二四年財政期間來自外部客戶之收入為100,511,000港元，較二零二三年財
政期間所報115,611,000港元減少約13%，乃由於房地產及建築市場疲弱所致。

其他虧損淨額

二零二四年財政期間其他虧損淨額為虧損9,263,000港元（二零二三年財政期間：
1,365,000港元），增幅約579%，主要由於為符合環保要求，部分生產廠房須遷
移或重新安排，因而產生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的虧損約8,583,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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銷售及分銷開支

二零二四年財政期間銷售及分銷開支為20,927,000港元（二零二三年財政期間：
23,347,000港元），減幅為10%。二零二四年財政期間的銷售及分銷開支減少主
要是由於運輸成本減少。二零二四年財政期間銷售及分銷開支主要包括運輸
成本19,199,000港元。

行政開支

二零二四年財政期間的行政開支為 9,861,000港元（二零二三年財政期間：
11,880,000港元），減幅為17%，主要由於員工成本減少。二零二四年財政期間
的行政開支主要包括員工成本（包括董事酬金）5,500,000港元。

融資成本

二零二四年財政期間的融資成本為592,000港元（二零二三年財政期間：1,055,000
港元），減幅為44%，乃由於二零二四年財政期間之計息借貸（無抵押債券除外）
利息減少。二零二四年財政期間的融資成本為計息借貸（無抵押債券除外）之
利息406,000港元、無抵押債券利息開支112,000港元及租賃負債之利息74,000港
元。

除稅前虧損

二零二四年財政期間的除稅前虧損為24,459,000港元，而二零二三年財政期間
則呈報除稅前虧損19,982,000港元，主要由於二零二四年財政期間的收入及毛
利較二零二三年財政期間所呈報者有所減少但其他虧損淨額則有所增加。二
零二四年財政期間的毛利為16,811,000港元，而二零二三年財政期間所呈報者
為17,436,000港元，減幅為4%。整體毛利率由二零二三年財政期間的15.1%增加
至二零二四年財政期間的16.7%，乃由於預應力高強混凝土管樁的盈利能力提升。

中期股息

董事會議決不會就截至二零二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宣派任何中期股息（截
至二零二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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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動資金及財政資源

本集團以股權集資活動、內部產生現金流量、中國之主要往來銀行所提供銀
行融資以及向獨立第三方發行的債券為其營運撥資。於二零二四年六月三十
日，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為76,318,000港元，較二零二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減少約17%。於二零二四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維持於
7,344,000港元，有關款項均以港元及人民幣計值，而計息借貸總額為39,194,000
港元。於二零二四年財政期間，借貸的年利率介乎每年3.45%至7.50%。約46%
總計息借貸被入賬列為本集團的流動負債。上述借貸按港元及人民幣計值。
二零二四年財政期間，本集團概無使用任何金融工具作任何對沖用途。於二零
二四年六月三十日之資產負債比率（按流動負債及非流動負債除權益總額計算）
約為180%。

重大投資及收購

於二零二四年財政期間，本集團並無重大投資及收購。

資本結構

可換股票據

鑑於「法律訴訟」一節所述之本金額為15,000,000港元的可換股票據已予退還，
於二零二三年中期期間，與該等可換股票據有關的權益6,300,000港元已作為儲
備變動與累計虧損撇銷。

於二零二四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有本金額為15,000,000港元之未償還可換股
票據。根據自本公司法律顧問獲取之意見，鑑於本公告「或然負債」及「法律訴
訟」各段所述之進行中法律訴訟，本公司依然認為本公司所有餘下可換股票據
均屬無效且不可兌換為本公司股份。

購股權

於二零二四年財政期間及二零二三年財政期間概無購股權獲授出、行使、註銷
或失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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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產質押

本集團資產質押的詳情載於附註14。

僱員及薪酬政策

於二零二四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於中港兩地共聘用約258名全職管理、行政、
技術及生產部員工。本集團根據員工之職責、工作表現、專業經驗及現時行內
慣例檢討僱員之薪酬、晉升及薪金。本集團在香港之董事及僱員均已參與強制
性公積金計劃。

外匯及貨幣風險

本集團貨幣資產、負債及交易主要以人民幣（「人民幣」）及港元（「港元」）列值。
本集團因以港元作為呈列貨幣而承受港元兌人民幣產生之外幣風險。由於本
集團之資產主要位於中國，本集團承受人民幣之淨匯率風險。本集團管理及監
察外匯風險，以確保可及時有效地實行適當措施。

承擔

於二零二四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任何重大資本承擔（二零二三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無）。

或然負債

有關原告（包括本公司及First Billion Global Limited）及被告（包括蕭光及王志寧）
的詳情，請參閱「法律訴訟」附註1。訴狀最近於二零二二年九月十六日作出修
訂，當中列明被告延遲向原告提交涉及總額達262,000,000港元的反申索。

根據律師於二零二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提出的法律意見（該意見已於二零二四年
三月二十六日更新），反申索或會遭駁回並確認為或然負債，理由如下：

(a) 延至最近方提出上述反申索可能已過時效及╱或屬於濫用法院程序；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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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反申索或會因被告違約（以獨立專業顧問所出具日期為二零一五年七月
二十四日的調查報告為憑證）及作出虛假陳述（如經修訂申索陳述書所載）
而遭撤回。

展望

中國國內生產總值於二零二四年下半年的增長率預期將達約5%。經歷二零
二三年的整體放緩後，中國政府推行的穩中偏鬆貨幣及財政政策等支持政策
正逐漸生效。雖然亞洲經濟面臨地緣政治緊張，預期中國消費者需求將於二零
二四年下半年逐步恢復。

近期出現本地房地產銷售改善的跡象。在剛剛閉幕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
第三次全體會議上，中國將繼續保持開放，希望吸引更多外資至中國。預期中
國政府將在未來數月推出更多措施。憑藉支持物業市場的政策措施，本地物業
市場的環境於下一年或會更為穩定。此外，預料美國聯儲局將由本年度九月起
開始減息，對物業市場有利。

董事認為，有關政策將對中國的建築材料行業產生積極影響，從而令本集團受
益。此外，本集團已致力於透過探索新業務擴大業務規模，為本集團帶來新增
長及動力。

根據上市規則第13.51B(1)條更新董事之資料

經本公司作出具體查詢及董事作出確認後，於截至二零二四年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及直至本公告日期，除下文所載者外，並無董事資料變更根據上市規則
第13.51B(1)條須予披露：

(1) 林柏森先生已辭任博華太平洋國際控股有限公司（股份代號：1076）的獨立
非執行董事，自二零二四年四月十二日起生效。

(2) 蔡本立先生於二零二四年八月一日獲委任為中國智慧能源集團控股有限
公司（股份代號：1004）的獨立非執行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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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訴訟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或其附屬公司涉及以下重大法律訴訟：

1. 本公司╱其附屬公司作為原告

本公司及其全資附屬公司First Billion Global Limited（統稱「原告」）分別對
賣方蕭光（「蕭先生」）及擔保人王志寧（「王先生」）（統稱「被告」）（彼等均
為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四年一月三十日之公告及日期為二零一四年三月
三十一日之通函所公佈本公司非常重大收購事項（「非常重大收購事項」）
之訂約方）發出日期為二零一五年六月二十三日之一般簽註傳訊令狀及日
期為二零一五年八月十八日之申索陳述書，原告指稱被告已基本上違反
有關買賣協議之條款及條件（「買賣協議法律訴訟」）。因此，原告現正尋求
撤銷買賣協議及本公司曾向蕭先生發行若干可換股票據作為買賣協議項
下部分代價。於二零二四年六月三十日，本金額為15,000,000港元的未償
還可換股票據存在爭議。

於二零一七年三月十六日，原告向原訟法庭入稟經修訂申索陳述書，將劉
倩女士（「劉女士」）加入買賣協議法律訴訟之被告，聲稱（其中包括）劉女
士為王先生之代名人，並對被告有關珠海和盛向王天作出未披露擔保之
失實陳述而導致本集團牽涉有關訴訟進一步提出申索。

訴狀最近於二零二二年九月十六日作出修訂，當中列明被告延遲向原告
提交反申索，如「或然負債」一節所述。因此，原告已就該等反申索於二零
二二年十一月十七日提交抗辯書備檔。

於二零二三年初，劉女士要求終止對本公司的索賠，條件是原告於本公司
律師收到來自劉女士律師的本金額為15,000,000港元的可換股票據後停止
對劉女士的索賠。根據日期為二零二三年六月二十一日的同意令，原告向
劉女士向提出的申索將被駁回，但不會就訟費發出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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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本公司附屬公司作為被告

(a) 茲提述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六年十一月十一日之公告及二零二三年
年報，內容有關涉及寇金水及珠海河川商貿有限公司（「珠海河川」）（均
為獨立第三方，作為原告）與本公司一間間接非全資(95%)附屬公司珠
海和盛（作為被告）之法律訴訟。於寇金水（亦為珠海河川之法律代表）
提交申請後，珠海和盛於廣東恒佳之70%股權已遭香州區人民法院（「香
州區法院」）根據日期為二零二二年八月九日之執行命令凍結，自二
零二二年八月二十三日起至二零二五年八月二十二日止，為期三年（「被
凍結股份」）。於二零二三年四月十日，經香州區法院裁定，廣東恒佳
遭暫停買賣的股權由70%減至50%。

於二零二四年六月三十日，珠海和盛結欠寇金水和珠海河川之未償
還總金額（包括利息）分別約為人民幣2,100,000元及人民幣4,400,000元。
凍結被凍結股份僅屬訴訟人所涉訴訟待決期間的一項資產保全措施。
然而，本集團會保留該等被凍結股份的控制權及擁有權，且不會對廣
東恒佳的營運構成重大影響。於本公告日期，被凍結股份仍然有效，
以待盡快償還未償還債務。

(b) 茲提述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二年十二月十二日之公告，本公司的間
接全資附屬公司新威金融管理於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九日接獲來自何
耀棣律師事務所（先前代表新威金融管理行事的一間律師事務所）的
一份法定要求償債書（「首份法定要求償債書」），根據香港法例第32章
公司（清盤及雜項條文）條例第178(1)(a)條或第327(4)(a)條，要求新威金
融管理支付金額約958,000港元，即新威金融管理就先前獲提供的法律
服務結欠的到期未償還費用及所產生的相關利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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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董事會宣佈，於二零二三年十一月十五日，新威金融管理接獲
來自何耀棣律師事務所的一份法定要求償債書（「第二份法定要求償
債書」），根據香港法例第32章公司（清盤及雜項條文）條例第178(1)(a)
條或第327(4)(a)條，要求新威金融管理支付金額約754,000港元（「經調
整未償還費用」），即新威金融管理就先前獲提供法律服務結欠的到
期未償還費用。第二份法定要求償債書所申索的金額指首份法定要
求償債書的經調整申索金額（如日期為二零二二年十二月十二日的公
告所披露）。

第二份法定要求償債書要求新威金融管理於接獲第二份法定要求償
債書當日起計三星期內清償經調整未償還費用，否則何耀棣律師事
務所可針對新威金融管理申請清盤令。鑑於經調整未償還費用仍被
提出爭議，本集團現正就第二份法定要求償債書所提出的申索尋求
法律意見。

3. 新威金融管理有限公司（「新威金融管理」）作為原告

茲提述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零年一月二十日的公告（內容有關提供財務資助）
及日期為二零二零年八月十二日的公告（內容有關經審核年度業績公告之
澄清），儘管於二零一九年八月發出法律要求函，但六名借款人（及其擔保
人，如適用）（「該等貸款債務人」）於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仍未支付
任何未償還貸款及利息。因此，新威金融管理已針對該等貸款債務人採取
以下法律程序：

(a) 華力資本投資控股有限公司（「華力資本」）

(i) 就由Tailor Wealth Group Limited（「Tailor Wealth」，一間於英屬處
女群島註冊成立之公司）擔保之墊付予華力資本（一間於香港
註冊成立之公司）之貸款而言，香港高等法院已於二零二零年
五月二十一日發出針對華力資本之傳票令狀（案件編號為HCA 
746/2020），而該令狀已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一日送達華力資本之
註冊辦事處。儘管已於二零二零年八月十八日取得因違約而作
出的判決（「判決」），惟華力資本仍未能達成判決，故法定要求
償債書已於二零二零年十月七日送達華力資本。新威金融管理
已於二零二零年十一月十八日對華力資本提交清盤申請。於二
零二一年二月十七日，法院發出清盤令。羅申美企業顧問有限公
司的Osman Mohammed Arab先生及Wong Kwok Keung先生已於二零
二一年二月十七日獲委任為共同及各別臨時清盤人，而彼等一
直調查華力資本的資產及負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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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就擔保人Tailor Wealth而言，已自一間英屬處女群島律師事務所（即
Appleby）取得法律意見，以向Tailor Wealth採取法律行動。法院已
於二零二一年一月十八日發出清盤令，命令Tailor Wealth清盤。
Grant Thornton (British Virgin Islands) Limited（英屬處女群島的持牌
清盤從業員）的Matthew Richardson先生及香港致同重整服務有限
公司的David Bennett先生已獲委任為共同清盤人。聯席清盤人宣
佈尚未收到之前確定並與之聯繫過若干當事方的回覆。由所收
取的記錄及資料所得，概無證據表明Tailor Wealth持有任何資產。

(b) 美瑞集團有限公司（「美瑞」）

就墊付予美瑞（一間於英屬處女群島註冊之公司）之貸款而言，已向
Appleby取得法律意見，以對美瑞採取法律行動。法院已於二零二一
年一月十八日發出清盤令，命令美瑞清盤。Matthew Richardson先生及
David Bennett先生已獲委任為共同清盤人。

在美瑞要求下，共同清盤人獲告知須停止清盤程序，直至進一步通知，
原因為有有關各方已就償還債務的結付條款進行磋商，惟仍未有任
何進展。

(c) 深圳四平投資有限公司（「深圳四平」）

就墊付予深圳四平（一間於中國成立之公司）之貸款而言，已於二零
二零年八月自一間中國內地律師事務所（即卓信律師事務所）取得法
律意見，以向深圳四平及鄭肇宏（「鄭先生」）（深圳四平的董事）展開
法律行動，以追回未償還應收貸款。新威金融管理已申請撤回對深圳
四平及對鄭先生的申索，理由是並無足夠證據進行申索。新威金融管
理已獲深圳前海合作區人民法院退還部分訴訟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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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福州旭發貿易有限公司（「福州旭發」）

就墊付予福州旭發（一間於中國成立之公司）之貸款而言，本公司已
向卓信律師事務所取得法律意見，以就收回未償還之應收貸款對福
州旭發採取法律行動。其後，福州旭發已與新威金融管理接洽，表示
其希望就償付債項而進行磋商，前提是撤銷有關法律行動。已為進行
有關和解的磋商向新威金融管理發出總值1,000,000港元的支票作為誠
意金。於二零二零年九月二十一日，新威金融管理接受福州旭發進行
有關和解的磋商的要求。因此，新威金融管理指示卓信律師事務所通
知法院其有意就有關和解的磋商而撤回有關案件，並已獲福州市中
級人民法院退還部分訴訟費用。

根據中國律師給予的最新建議，有關申索因證據不足而無法進行。此
外，在二零二四年一月由一間專業公司進行的公司調查中發現，福州
旭發已被註銷。

(e) Charmate Development Limited（「Charmate」）

(i) 就由陳志國先生（「陳先生」，一名中國人）擔保之墊付予Charmate
（一間於英屬處女群島註冊之公司）之貸款而言，本公司已向
Appleby取得法律意見，以對Charmate採取法律行動。法院已於二
零二一年一月十八日發出清盤令，命令Charmate清盤。Matthew 
Richardson先生及David Bennett先生已獲委任為共同清盤人。聯席
清盤人宣佈尚未收到之前確定並與之聯繫過若干當事方的回覆。
由所收取的記錄及資料所得，概無證據表明Charmate持有任何資
產。

(ii) 向擔保人陳先生追討未償還應收貸款的法律行動已在福建省莆
田市中級人民法院（「福建省莆田市中級人民法院」）展開。新威
金融管理之中國法律代表卓信律師事務所及陳先生的法律代表
均已出席於二零二一年十月二十六日舉行的聆訊，雙方亦已提
呈證據。福建省莆田市中級人民法院裁定，陳先生有責任向新威
金融管理退還未償還之貸款本金額、應計利息以及相關法律和
專業費用（「一審判決」）。根據福建省最高人民法院日期為二零
二二年五月三十日之判決，一審判決已獲確認且應為最終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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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陳先生尚未依循一審判決的指示，其銀行賬戶、流動資產
及固定資產分別遭福建省莆田市中級人民法院根據日期為二零
二二年十月二十七日之執行命令凍結一年、兩年及三年，以期履
行一審判決所規定之義務。

(f) 福州東燁貿易有限公司（「福州東燁」）

就墊付予福州東燁之貸款及其後轉讓貸款予天朗集團有限公司（「天
朗」）而言，已向薩摩亞一間律師事務所（即Leung Wai Law Firm）取得有
關以最具成本效益之方式向天朗收回應收貸款之法律意見。本公司
注意到，天朗為Tailor Wealth的控股公司，而Tailor Wealth為華力資本
的控股公司。新威金融管理律師建議，由於已向Tailor Wealth及華力
資本採取清盤及執法行動，為節省成本，本公司將於Tailor Wealth在
英屬處女群島的清盤以及華力資本在香港的清盤有結果後方會向天
朗採取行動。

然而，二零二四年一月已由一間專業公司進行公司調查，並發現福州
東燁已被註銷。

除上文及公告其他部分所披露者外，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及其任何附屬公司
概無涉及任何重大訴訟、仲裁或索償，而據董事所知，本集團並無任何尚未了
結或面臨威脅之重大訴訟、仲裁或索償。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

截至二零二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入、出
售或贖回本公司任何上市證券。

企業管治

本公司於截至二零二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及本公告日期一直遵守上市規
則附錄C1《企業管治守則》（「守則」）所載守則條文，惟下列偏離者除外：



– 25 –

主席及最高行政人員的身份以及彼等之角色是否有所區分

繼前董事總經理李重陽先生及前主席霍寶田先生分別於二零二一年八月
二十七日及二零二二年一月一日辭任後，本公司並無指定董事出任主席或最
高行政人員。主席或最高行政人員的責任由本公司董事會承擔，而本公司未能
遵守上市規則附錄C1所載守則之守則條文第C.2.1條的規定。

本公司已致力但需要更多時間來物色適當人選為主席及最高行政人員以符合
該守則。本公司將繼續致力並將盡快遵守該守則。

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已根據守則之規定成立審核委員會，以審閱及監管本集團之財務申報、
風險管理及內部監控。審核委員會成員為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蔡本立先生（審
核委員會主席）、余瑞生先生及王裕鈞先生。本集團截至二零二四年六月三十
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已由審核委員會審閱。

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C3所載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標
準守則」），作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操守準則。經向全體董事作出特定查詢後，
全體董事確認其於截至二零二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一直遵守標準守則所
載規定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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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登未經審核中期報告

載有上市規則規定所有資料之本公司二零二四年未經審核中期報告將於適當時
候在本公司網站：http://www.hk0058.com及聯交所網站：http://www.hkexnews.hk
刊登。

承董事會命
新威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執行董事兼公司秘書

羅進財

香港，二零二四年八月二十三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包括一名執行董事（即羅進財先生）、一名非執行董事（即林柏森先生）
以及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即蔡本立先生、余瑞生先生及王裕鈞先生）。

* 僅供識別


